
附件五

2024年东莞市文化发展

专项资金申报表

  （配套项目-文化艺术类）
       申报单位（个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  （万元）
填表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印制
填 表 说 明
1.填写前请认真阅读《东莞市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东莞市文化发展专项资金（文化艺术类）申报指南》及项目申报的有关规定，申报表填写内容务必详实，不得空缺。如为个人申报，部门企业信息如“注册资金”“员工人数”“节目（电视剧、电影）制作经营许可证编号”等填“无”。（政策文件和申报指南可在东莞文明网查询。http://dg.wenming.cn/）

2.“受理单位审核意见”一栏，由各镇街（园区）宣教文体旅办或市直各主管部门负责填写对申报表信息的审核意见，盖单位公章。

3.请按《东莞市文化发展专项资金（文化艺术类）申报指南》中的规定提供相关附件材料。附件材料复印件需由受理单位查验后加具“本复印件与原件一致”的意见并加盖公章，否则视为无效。

4.申报表内栏若内容较多，均可顺延或另附纸，并基本保持原有格式；用A4纸双面打印。纸质材料提交时一式四份，电子版材料一式一份装载到U盘或光盘中一并提交。

	申

报

主

体

情

况


	申报主体

名称
	
	单位法定代表人
	

	
	具体

联系人
	姓名
	
	手机
	

	
	
	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
	申报主体性质

（划√）
	1.事业单位    （ ）   2.国有独资企业     （ ）

3.国有控股企业（ ）   4.国有参股企业     （ ）

5.民营企业    （ ）   6.个人或个人工作室 （ ）

7.社会团体    （ ）

	
	注册地址/

个人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
	注册资金

（万元）
	
	员工人数
	

	
	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/

个人身份证号
	
	企业

成立时间
	    年  月  日

	
	节目（电视剧、电影）制作经营许可证编号
	
	发证时间
	    年  月  日

	申   报   项   目   情   况
	扶持等级（划√）
	1.国家级（ ） 2.省级（ ）

	
	获立项时间
	
	结项时间
	

	
	立项单位
	
	获立项金额  （万元）
	

	
	申请情况

（划√）
	1.首次申请 （ ）

2.配套补差 （ ）
	申请金额（万元）
	

	
	项

目

简

介
	（内容提要，作品思想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；项目创作团队、项目进展等）

	项

目

简

介
	项目绩效目标
	成果形态
	作品最终形式。

	
	
	成果数量
	作品篇幅、发行或演出数量等。

	
	
	成果质量
	出版、刊发、展演、获奖等情况。（国家、省、市级）

	
	
	社会效益
	

	申报单位

承诺书
	1．本人（单位）遵守法律，在过去三年中没有违法、违规、失信行为；

2．本表所填资料与所提供的相关附件均真实准确，作品版权无纠纷；

3．所申报项目的实施方案或计划切实可行，将按既定计划实施运作，所投入资金专款专用，不挪作它用，并及时主动接受主管部门监督管理。

申报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
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 

	受理单位

审核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
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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